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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蔚来汽车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1、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本次签订的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

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双方未来将在本协议基础上另行协商签订专项合作协议，但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专

项合作协议的签订、执行日期及其他重要条款； 

3、此次框架协议中双方将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合作，预计整

体合作规模约 100亿元，主要是指基于本框架协议涉及的双方合作项目投入的初步预计，

不代表具体的投资计划，也不构成投资承诺；双方具体合作模式尚未确定，未来能否顺

利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分阶段进行披露； 

4、随着市场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协议未来的履行具有不确定性； 

5、本次协议的签署及未来执行，对公司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 

6、鉴于蔚来汽车目前尚处于初创期，相关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因此该公司目前尚

未形成商品化的产品和相应的主营业务收入。针对本次合作，双方计划首先从首款产品

及制造方面作为合作的切入点，目前双方正在就合作的具体产品及制造进行商讨，主要

内容包括：双方合作的首款产品为蔚来汽车首款批量生产的电动乘用车，针对该产品蔚

来汽车目前已经完成产品的定型和核心供应商的确定等相关工作，预计将于 2017年底上

市。双方正在就该款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进行相关的商讨和商务谈判，该事项目前尚未

最终确认，待明确后，本公司将及时进行分阶段披露。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系框架协议，暂时不会对公司 2016 年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构成影响。 

 股票复牌事宜：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月 8日开市起复牌。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5月 7日 

法定代表人：秦力洪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驰路 569 号 

注册资本：255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整车及相关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汽车零部件的批发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机器设备、汽车零部

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来汽车”）系 NEXTEV LIMITED 的全资子公

司，NEXTEV LIMITED是由易车创始人李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

腾讯、高瓴资本、红杉资本、愉悦资本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 

蔚来汽车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智能电动汽车研发的公司，由深知汽车用户需求的互

联网企业家和投资机构共同创立，该公司主要专注于研发和用户体验，产品定位中高端，

其技术研发团队在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从业经历。鉴于蔚来汽车目

前尚处于初创期，相关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因此该公司目前尚未形成商品化的产品和

相应的主营业务收入。 

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 

公司与蔚来汽车于 2016年 4月 6日签署了该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096353180/%E7%A7%A6%E5%8A%9B%E6%B4%AA/2314879089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审批或备案。公司

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或备案

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基于全球节能减排大环境与信息技术革命大趋势，电子、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

交叉融合、深度渗透的技术创新局面逐步形成，中国汽车产业及技术也进入电动化、智

能化、网联化的创新发展期，以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主题的发展路

线越发清晰，汽车与电子、信息、金融等相关产业正加速融合，汽车产业形态与发展模

式也加速向服务化方向转型。蔚来汽车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智能电动汽车研发的公司，由

深知汽车用户需求的互联网企业家和投资机构共同创立，该公司主要专注于研发和用户

体验，产品定位中高端，其技术研发团队在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从

业经历；江淮汽车拥有较为成熟的新能源汽车开发及制造经验，为了有效整合资源，促

进能力互补、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双方经友好协商，拟构建战略合作机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二）合作内容 

双方将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合作，预计整体合作规模约 100

亿元。同时，双方拟成立专项工作项目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统筹协调各项合作事宜，监

控并推进战略合作的顺利开展。具体合作领域及内容有： 

1.深化产业链合作，搭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研产销发展平台，共同研发、

制造、推广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品。 

2.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等的技术创新，深化先进制造基地建设，形成高智能化、高

自动化、高集成化的制造体系能力。 

3.优化整合供应链体系资源，加强电池、电机、电控、汽车电子等核心关键部件技

术合作，打造全球一流的供应链能力体系。 

4.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客户核心需求出发，深化产业生态圈建设，构建

无缝式、智能化、人文化的客户体验平台。 

5.通过产业链的技术合作、资本合作等，面向全球，积极整合研发资源，构建一支



国际一流的研发、管理及创新团队。 

针对本次合作，双方计划首先从首款产品及制造方面作为合作的切入点，目前双方

正在就合作的具体产品及制造进行商讨，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合作的首款产品为蔚来汽

车首款批量生产的电动乘用车，针对该产品蔚来汽车目前已经完成产品的定型和核心供

应商的确定等相关工作，预计将于 2017年底上市。双方正在就该款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

进行相关的商讨和商务谈判，该事项目前尚未最终确认，待明确后，本公司将及时进行

分阶段披露。 

（三）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双方每年可以定期进行互访、考察，以了解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体

系建设情况、产品研发进度、技术工艺水平、产品销售情况等。 

2.双方在产能共享、渠道互用上，应向对方提供相当数量的产品资料，并对其产品

质量负责，提供相应技术和售后服务支持。 

3.双方在合作中，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自行接触与泄露、不得擅自使用或复制

对方的技术资料、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4.双方对本协议的约定内容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对第三方泄露或披露。本条款下

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终止而解除。 

5.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无权向其他任何实体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6.本协议不得口头变更、修改或补充，只有在双方签署书面文件后方可变更、修改

或补充本协议。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 

1.本协议在所有方面均受中国法律管辖。所有由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引起的争议，

应首先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等争议无法在自协商开始之日起三十日内解决，

双方可在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2.对于本协议中未约定的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产生的争议可向公司所在地

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各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本协议有效期五年，自 2016年 4月 1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 

（五）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目前已满足的条件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

的基础。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系框架协议，暂时不会对公司 2016年经营业

绩和财务状况构成影响。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此次签订的系框架协议，如果双方能以框架协议为

指导在各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且合作顺利的话，则有助于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纵深发展，

促进公司新能源业务的推广和销售。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本次签订的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

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双方未来将在本协议基础上另行协商签订专项合作协议，但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专

项合作协议的签订、执行日期及其他重要条款； 

3、此次框架协议中双方将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合作，预计整

体合作规模约 100亿元，主要是指基于本框架协议涉及的双方合作项目投入的初步预计，

不代表具体的投资计划，也不构成投资承诺；双方具体合作模式尚未确定，未来能否顺

利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分阶段进行披露； 

4、随着市场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协议未来的履行具有不确定性； 

5、本次协议的签署及未来执行，对公司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 

6、鉴于蔚来汽车目前尚处于初创期，相关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因此该公司目前尚

未形成商品化的产品和相应的主营业务收入。针对本次合作，双方计划首先从首款产品

及制造方面作为合作的切入点，目前双方正在就合作的具体产品及制造进行商讨，主要

内容包括：双方合作的首款产品为蔚来汽车首款批量生产的电动乘用车，针对该产品蔚

来汽车目前已经完成产品的定型和核心供应商的确定等相关工作，预计将于 2017年底上

市。双方正在就该款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进行相关的商讨和商务谈判，该事项目前尚未

最终确认，待明确后，本公司将及时进行分阶段披露。 



五、股票复牌事宜 

鉴于公司已披露与蔚来汽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内容，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月 8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